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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四十七届会议 

笫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95 

麻醉药品 

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玻利维亚、巴 

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伧比亚、哥斯 

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丹麦、多米尼加 

共和国、厄瓜多尔、芬兰、法国、德国、加纳、希腊、 

危地马拉、几内亚、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尼 

西亚、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卢森堡、马达 

加斯加、墨西哥、摩洛哥、荷兰、尼加拉瓜、挪威、巴 

基斯坦、秘鲁、葡萄牙、塞内加尔、西班牙、苏里南、 

瑞典、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 

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和赞比亚：决议草案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公约》的执行情况' 

大会， 

皿其1990年12月18日第46/146号决议和其它有关决议， 

92—69667 131192 131192 isusz 

联 合 国 

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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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对于改善这 

个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各项关于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国际 

文书，即《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2
及经《1972年议定书》

3
修正的该《公约》 

和《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
4
至为重要， 

还重申1990年2月20日至23日举行的大会第十七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政治宣 

言》和《全球行动纲领》，
s 

铭记《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于1990年11月11 

曰生效，而且到目前为止，巳有63个国家批准或遵守该《公约》， 

赞扬秘书处的工作，以联合国正式语文分发《公约》文本，因而使其规定更为人 

所知， 

1. 注意到秘书长根据关于《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的执行情况的第45/146号决议提出的报告广 

2. 促谞尚未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尽早批准或加入《公约〉〉，以使《公 

约》的规定更具普遍效力； 

3. 各国采取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使它们国内的司法规章与《公 

约》的精神和范畴相符合； 

4. i各国在《公约》对其生效以前尽可能暂时适用《公约»内规定的各项措 

施； 

E/C0NF. 82/15和Corr. 1和2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20卷，第7515号。 

同上，第976卷，第14152号。 

同上，第1019卷，第14956号。 

第S-17/2号决议，附件。 

A/4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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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次促请所有尚未批准或加入《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及经《1972年议 

定书》修正的该《公约》和《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的国家批准或加入这些文书； 

6. 簠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向有此要求的会员国继续提供法律协助来调 

整它们的囯家法律、政策和基础设施以执行各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以及训练负责 

适用新法律的人员； 

7. 苴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为协助各国査明其充分执行各项有关国际公 

约方面的法律能力而创办区域法律工作室方案，及为克服这些限制而制定适当措施 

和安排，表示满意； 

8. 再次请秘书长在现有的资源范围内，并特别是利用秘书处新闻部的现有经 

费，鼓励并支持有关《公约》的新闻宣传活动； 

9. 童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